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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2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》 

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从土地、资金、金融、税收支持等方面支持发

展保障性租赁住房。 

明确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基础制度。意见提出了明确对象标准、

引导多方参与、坚持供需匹配、严格监督管理、落实地方责任五项基础制

度。 

《意见》明确了对象标准，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

民、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，以建筑面积不超过 70平方米的小户型

为主，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，准入和退出的具体条件、

小户型的具体面积由城市人民政府按照保基本的原则合理确定。保障性住

房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特征：一是市场化主导，政府给予扶持政策；二是

低租金，小户型；三是多渠道供应，以存量为主；四是有良好配套，供需

匹配，避免以租代售。 

《意见》从简化审批流程、降低税费负担等方面推出了多项精准措施

来促进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。在简化审批流程方面，《意见》指出，各

地要精简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审批事项和环节，构建快速审批流程，提高

项目审批效率。在降低税费负担方面，《意见》提出要综合利用税费手段，

加大对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。《意见》还指出要给予中央补助资

金支持。中央通过现有经费渠道，对符合规定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任务

予以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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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协调合理，充分发挥市场积极性。《意见》明确，由政府给予土地、

财税、金融等政策支持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引导多主体投资、多渠

道供给，主要利用存量土地和房屋建设，适当利用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建

设，并合理配套商业服务设施；支持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建设和运

营管理保障性租赁住房，为平衡参与主体利益诉求、构建主动参与激励机

制作出较为合理的规划。 

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，差别化对待房地产信贷管理。《意见》还表示将

对保障性租赁住房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方

式向保障性租赁住房自持主体提供长期贷款；按照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、

商业可持续原则，向改建、改造存量房屋形成非自有产权保障性租赁住房

的住房租赁企业提供贷款。完善与保障性租赁住房相适应的贷款统计，在

实施房地产信贷管理时予以差别化对待。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

券，募集资金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贷款投放。支持企业发行企业债券、公

司债券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公司信用类债券，用于保障性租赁住

房建设运营。企业持有运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具有持续稳定现金流的，可

将物业抵押作为信用增进，发行住房租赁担保债券。支持商业保险资金按

照市场化原则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。 

此次政策的出台有利于降低中低收入阶层、新市民的住房负担，各类

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面临的障碍有望突破，适合新市民、青年人等群体的

租赁房源规模扩大，能够有效缓解住房租赁市场供给结构错配的问题。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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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利用存量市场发展保障性住房有助于调动租赁企业积极性，提高供给规

模，通过支持专业化、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，培育发

展成熟的住房租赁市场。进一步的金融支持以及差别化对待房地产信贷管

理也使得未来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融资环境获得改善，改变企业融资难的问

题。在《意见》的指引下，我们认为保障性住房的实施将会更加顺畅，各

地特别是大城市必定会积极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，缓解住房租赁市场

结构性供给不足，让每个人都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。 

风险提示：政策推行不及预期；行业金融监管力度超预期。 

 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3368


